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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對審議《工廠及工業經營 (負荷物移動機械 )規例》

小組委員會在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日會議上

所提問題作出的回應

( a ) 請提供須接受訓練的新入行和現職叉式起重車操作員的估計數

字、進行所需訓練的時間表，以及將會／能夠提供訓練的機構

的數字。

勞 工處 並無 備 存完 整的 名單 ， 載錄 所有 在其 處 所進 行的 工 序

中， 涉 及 使 用叉 式 起 重 車的 工 業 經 營， 因 此 無 法展 開 大 型 調

查，以找出叉式起重車操作員的數字。不過，勞工處的檢定組

曾聯 絡 一 些 已獲 悉 擁 有 及使 用 叉 式 起重 車 的 機 構， 並 從 其 中

22 間機構取得資料。在該 2 2 間機構中，有 1 2 間屬大型機

構，擁有合共 62 3 輛起重車 (即每間機構平均擁有 5 1 .9 輛起重

車 )，並僱用合共 2  32 6 名叉式起重車操作員。其餘 1 0 間屬小

型機構，僅擁有合共 53 輛起重車 (平均每間機構擁有 5 .3 輛起

重車 )和僱用 50 名操作員。 12 間大型機構全部表示準備為其操

作員提供內部訓練，而小型機構則全部都會安排操作員接受外

間培訓機構的訓練。

這項調查顯示，大部分叉式起重車操作員 (佔調查人數的 9 8 %)

均受 僱 於 大 型機 構 ， 而 這些 大 型 機 構會 為 操 作 員提 供 內 部 訓

練。只有少數受僱於小型機構的操作員 (佔調查人數的 2 % )須

接受外間機構 (例如職業訓練局 (職訓局 )、職業安全健康局 (職

安局 )或海港運輸業總工會 (總工會 ) )的訓練。至於新入行的叉

式起重車操作員人數方面，我們並無準確的數字，但相信為數

不多。因此，以現時三間培訓機構在 1 8 個月內提供合共 3  700

個訓練學額而言，應該足以提供所需的訓練。

根據在調查中較大型的機構所作的回應，我們估計，為叉式起

重車操作員提供訓練的機構會有 15 間或以上，即職訓局、職

安局、總工會和上述 12 間為僱員提供內部訓練的機構。

( b ) 有關削減訓練費用／學費至可負擔水平的實質建議／安排。

鑑於議員關注，我們促請職訓局、職安局及總工會設法減低訓

練費用，我們收到各機構的意見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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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 職訓局表示，倘該局自行購置叉式起重車而毋須租用，則

可把學費由 2 , 20 0 元減至 2 , 00 0 元。

!  職安局表示，倘訓練需求甚大，令該局可聘用全職導師代

替按時支薪的兼職導師，以及自行購置叉式起重車，則可

把訓練費用由 2 , 28 0 元減至約 85 0 元。

!  總工會表示未能進一步減收訓練費用。

下表臚列三間機構的訓練費用：

培訓機構 職安局 職訓局 總工會 *

原來費用 2 , 28 0 元 2 , 20 0 元
1 , 80 0 元 /

1 , 20 0 元 (會員 )

建議費用 8 5 0 元 2 , 00 0 元
1 , 80 0 元 /

1 , 20 0 元

減幅 6 3 % 9 . 1% 不適用

註 *  直至一九九九年底為止，每名成功修畢課程的學員可獲職

訓局發還 20 0 元津貼。

在政府產業署的協助下，我們已在啟德覓得一個適合地點，供

職安局作為 式起重車操作員訓練的場地。有關的短期租約現

正在安排中。

( c ) 有 關 經 修 訂 的 “負 責 人 ”一 詞 的 定 義 ， 以 及 就 建 議 規 例 所 載 罪

行，為負責人提供合理辯解的修訂內容。

關於 “負責人 ”一詞的涵蓋範圍，我們的目的是要包括任何管理

或 監 管 (但 非 實 質 操 作 )負 荷 物 移 動 機 的 人 士 。 以 建 築 地 盤 來

說，其涵蓋範圍便 包括《建築地盤 (安全 )規 例》所界定的 “負

責建築地盤的承建商 ”。在這情況下，總承建商及其他次承建

商可能須負上法律責任，原因是他們應關注到建築地盤內所有

負荷物移動機都須操作安全。使用該等機器時倘有任何疏忽，

會對地盤財物及工人的性命造成嚴重的損害。此外，地盤內的

推土 機 械 體 積亦 相 當 龐 大， 承 建 商 不可 能 不 知 道其 存 在 。 不

過，倘承建商能證明已採取步驟，包括妥善轉授權力和責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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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達 該 項 轉 授， 以 及 提 供足 夠 的 指 示和 監 督 ， 以維 持 一 個 機

制，確保建議法例獲得遵行，則他在建議規例下的責任可予解

除。

建議規例第 8 (2 )條已就第 4 條所定的罪行為負責人提供合理辯

解。對於議員提議就建議規例第 3 條下的罪行為負責人提供合

理辯解一事，我們沒有異議，並且會對建議規例第 8 (1 )條作出

相應修訂。

( d ) 在發給訓練證書方面，筆試所佔的比重和及格率如何？

一直以來，外間的培訓機構都把訓練重點放在具經驗操作員訓

練課 程 上 。 該課 程 在 理 論和 實 踐 方 面的 訓 練 ， 比重 是 各 佔 一

半。 最 近 就 為期 兩 天 的 具經 驗 操 作 員訓 練 課 程 進行 的 調 查 顯

示，職訓局和職安局所有學員都取得筆試及格，而總工會所舉

辦的筆試，不及格的比率亦低於 1 %。

( e ) 政府會否檢討訓練 的進展及有關安排的成效 (例如在規例制定

日期起計的 12 個月後進行檢討 )，然後才就規例的生效日期作

出最後決定？

我們建議該項規例在其制定日期起計的 1 8 個月後開始實施，

因為我們認為，這段時間可讓足夠數目的工人接受訓練，以及

取得操作負荷物移動機的資格。我們會密切監察訓練的進度，

並在適當時候檢討有關情況，然後才就規例的生效日期作出最

後決定。我們日後會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，

以及就有關規例的生效日期所作出的決定。


